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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企业剩余财产分配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关联事项内容：2021年7月16日，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航科

技”或“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控股子企业上海标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剩余财产分配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截至2021年7月7日，上海标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上海标基”）经评估后可供分配净资产为928,068.87万元,上海标基从其控股

子公司天津天海物流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海物流”）减资可收到的

货币资金为910,778.22万元，扣减债务金额后货币化资金为909,556.14万元，其他

非货币化资产18,512.73万元，待从天海物流减资收到货币化资金后予以分配。经

全体合伙人研究决定，拟按照各合伙人实缴出资占全部实缴出资的比例对上海标

基可供分配货币化财产合计909,556.14万元进行分配，上海标基向国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华人寿”）分配286,472.12万元，向海航科技分配

623,076.86万元，向上海德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德潼”）分配7.16

万元。各合伙人就其从上海标基取得的分配金额应当自行承当相应税费，普通合

伙人有权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代扣代缴（以下简称“本次分配”）。  

本次分配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除本次分配外，本公告日前12个月内，公司与本次交易关联人之间未发生其

他关联交易。 

本次分配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2016 年 7 月 4 日，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及第八届监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上海德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国华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签署<上海标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及设立本次重

大资产购买相关实施主体的议案》，同意为收购 Ingram Micro Inc. 100%股权，公

司与上海德潼、国华人寿签署《上海标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

共同出资设立上海标基，作为购买 Ingram Micro Inc. 100%股权的相关实施主体

之一。详情请参阅公司于 2016 年 7 月 5 日披露的《关于投资设立上海标基投资

合伙企业的公告》（临 2016-070）。 

根据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的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出具的《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参与其子公司剩余财产分配涉及的上海标基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中企华评报字（2021）

第6220号，截至2021年7月7日，上海标基经评估后可供分配净资产为928,068.87

万元,上海标基将从其控股子公司天海物流减资收到的货币资金为910,778.22万

元，扣减账面债务后货币资金为909,556.14万元，其他非货币化资产18,512.73万

元，待从天海物流减资后收到货币化资金后予以分配。 

2021年7月16日，公司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控股子企业上海标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剩余财

产分配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经上海标基普通合伙人上海德潼、有限合伙人国华

人寿及公司研究决定，将从天海物流收到的减资款扣减账面负债后的货币资金

909,556.14万元，按照各合伙人实缴出资占全部实缴出资的比例进行分配，上海

标基向国华人寿分配286,472.12万元，向海航科技分配623,076.86万元，向上海德

潼分配7.16万元。剩余非货币化资产部分待变成货币化财产后根据各合伙人初始

实缴出资占总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 

截至公告披露日，上海标基的有限合伙人国华人寿为公司 5%以上股东，本

次上海标基剩余财产分配构成关联交易。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上海标基剩余财产分配暨关联交易事项尚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国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 1627 号中信泰富大厦 12 楼 1210-1211 室 



法定代表人：刘益谦 

注册资本：484,625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7 年 11 月 08 日 

经营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

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 

股东及股权结构：天茂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1%，宁波凯益合贸易有

限公司持股 15.05%，宁波博永伦科技有限公司持股 13.91%，宁波汉晟信投资有

限公司持股 9.46%，湖北省宏泰国有资本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9.21%，武

汉城市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14%，武汉市江岸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持股 0.23%。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千万元 人民币 

项目 2020.12.31 2019.12.31 

资产总额 23,277.16 19,747.56 

负债总额 20,535.12 17,072.67 

所有者权益 2,742.04 2,674.89 

项目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4,117.96 4,897.84 

利润总额 143.89 275.84 

净利润 111.03 221.57 

以上 2020 年、2019 年财务数据经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

审计。 

三、剩余财产分配主体介绍 

名称：上海标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耀华路 251 号一幢一层 

注册资本：127.001 亿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上海德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合伙期限自：2016 年 1 月 28 日 

合伙期限至：2046 年 1 月 27 日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最近一年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人民币 

项目 2020.12.31 2021.07.07 

资产总额 922,494.52 922,494.52 

负债总额 1,091.31 1,222.86 

所有者权益 921,403.21 921,271.66 

项目 2020 年度 2021.01.01-2021.07.07 

营业收入 0 0 

利润总额 -347,806.99 -131.55 

净利润 -347,806.99 -131.55 

以上财务数据经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进行审计。 

四、关于资金回流情况、使用及财务影响 

（一）资金回流情况 

关于本次天海物流减资以及上海标基的剩余财产分配资金流向为，天海物流

的账面资金 1,045,632.62 万元，偿还供应商欠款 2,095.68 万元和海航科技欠款

131,945.37 万元以及应交税费后的余额 910,960.41 万元，将可供分配的减资资金

按照各股东出资比例支付给其股东上海标基 910,778.22 万元和海航科技 182.19

万元。上海标基收到天海物流的减资款后，偿还其账面负债 1,222.86 万元后，以

剩余财产分配的方式支付给其合伙人海航科技 623,076.86 万元、国华人寿

286,472.12.万元和上海德潼 7.16 万元。 

（二）回流资金的使用 

公司已完成 Ingram Micro Inc. 100%股权的出售，将集中资源进行战略和业

务转型，切实增强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以实现公司业务的健康发展。前期，公

司及公司董事（朱颖锋董事除外）、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海航科技集

团有限公司、控股股东一致行动人大新华物流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股

股东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海南省慈航公益基金会已出具相关资产置入

承诺，承诺公司（或协助公司）不晚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前，将符合条件的资

产置入公司,详情内容请参阅公司披露的《重大资产出售报告书（草案）（修订稿）》。 

公司将切实保障回流资金的使用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公司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要求，并妥善利用回流资金积极布局新业务切实履行相关承诺，集中

力量转型发展，不断提升持续经营能力。 



（三）对公司财务的影响 

公司从天海物流收回欠款 131,945.37 万元，并通过对天海物流减少注册资

本，按照公司出资占天海物流注册资本的比例计算，公司将从天海物流收到减资

款 182.19 万元，详见公司于同日披露的《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减资的公告》（临

2021-088）。 

按照各合伙人实缴出资占全部实缴出资的比例，本次对上海标基剩余财产的

分配，公司可得分配 623,076.86 万元（不包含剩余非货币化资产部分）。综上，

通过本次分配，共计向母公司回流现金 755,204.42 万元。 

本次上海标基剩余财产分配对公司的合并报表净利润没有影响。 

五、本次关联交易应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控股子企业上海标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剩余财产分配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董事朱颖锋先生回避表决，会议以 6 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通过了此

议案。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16 日召开的第十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控股子企业上海标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剩余财产分配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作了事前认可，并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

表独立意见如下： 

事前认可意见：本次控股子企业剩余财产分配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提高资

金的使用效率，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规划，本次交易对于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不存

在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综上，我们同意将上海标

基剩余财产分配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意见：本次上海标基剩余财产分配暨关联交易事项的审议和披露程序符

合相关规定，符合投资合伙协议约定，不会对公司正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同意本次上海标基

剩余财产分配事项。 



（四）审计委员会意见 

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剩余财产分配内容合法、有效，不存在违反现行有效的

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强制性规定的情形。本次分配遵循公平、公正、自愿、

诚信的原则。符合公司利益，也没有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审计委员会同意

将《关于控股子企业上海标基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剩余财产分配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声明此项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与

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行使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的投票权。 

特此公告。 

 

海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0 日 

 


